
「中華電信國際電話 009 感恩回饋抽獎活動」活動辦法 

一、 本抽獎活動名稱為「中華電信國際電話 009 感恩回饋抽獎活動」。凡於 99

年 3月 31 前，為「熱線 009」、「009 Happy Hour」、「登記行動回饋」

的存續個人客戶，且 98 年 12 月至 99 年 3 月，任一個月之國際電話通話

費帳單金額大於 200 元，即可參加本抽獎活動。每月每滿 200 元，即可獲

得 1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 

二、 上述客戶若 98年 12 月至 99 年 3月任一個月帳單金額大於 1000 元，即可

參加 VIP 抽獎。每月每滿 1000 元，即可擁有 1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 

三、 參加 VIP 抽獎之客戶，同樣具備參加感恩回饋一般抽獎的資格，但不得重

複中獎。 

四、 本次抽獎活動無需登記，由本公司主動依前揭原則，篩選符合參加條件的

客戶，並核算帳單金額與抽獎機會次數後，由電腦程式亂數抽出幸運中獎

者。本活動客戶每單次中獎，即喪失本次活動其他之抽獎機會。 

五、 本抽獎擬於 99年 4月 26 日，在中華電信國際分公司（台北市愛國東路 31

號）業務大樓 102 會議室，由律師見證下公開抽獎。 

六、 本次感恩回饋抽獎活動獎項如下： 

（一） 感恩回饋抽獎： 

1. 頭獎抽出 1名，獲得歡樂點 300,000 點〈約價值 18,000 元〉。 

2. 貳獎抽出 10名，獲得歡樂點 100,000 點〈約價值 6,000 元〉。 

3. 參獎抽出 30名，獲得歡樂點 20,000 點〈約價值 1,200 元〉。 

4. 幸運獎抽出 2,000 名，獲得歡樂點 10,000 點〈約價值 600 元〉。 

（二） VIP 抽獎：獲贈歡樂點 300,000 點〈約價值 18,000 元〉，共 9名 

備註：所獲贈之歡樂點將於 99 年 6 月 1 日，在歡樂點商城網站中直接匯入中獎人身分證

號，點數有效期限至 99 年 8 月 31 日止。 

七、 中獎人所得獎項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應納稅者，由中獎人自行負擔。

依據稅法規定，本活動將依贈品價值納入兌領人個人年度綜合所得計算：

如獎值達新台幣壹仟元以上，將依法寄發扣繳憑單；如價值超過貳萬元

者，應預繳百分之十之稅款。若中獎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則

無論獎金、獎品金額大小，均須按給付金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之所得稅款。

詳細規定，請參閱財政部國稅局網站 http://www.ntact.gov.tw/。 

八、 中獎人需填妥「得獎者個人所得申報資料表」，寄回（或傳真）本活動聯

絡單位。（請於信封註明活動名稱：中華電信國際電話 009 感恩回饋抽獎

活動）。依本活動公告規定得獎者需於期限內完成相關領獎程序，逾期視

同放棄其得獎資格，原獎項由本分公司另行處理，且不得追溯及要求轉讓

或折換獎金、其他獎品。 

 


